
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璧山分公司

前端冲洗车采购项目询价文件

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璧山分公司现对前端冲洗车采

购项目询价文件进行公开询价，欢迎有资格的供应商参加。

一、询价概况

1.询价内容：冲洗车。

2.供货地址：重庆市璧山区内指定地址。

3.询价预算：2辆冲洗车，34万元，按需供货，结算金额以实际

供货数量为准。

4.交货期限：接到采购人的供货通知后 20 天内货到指定现场，

具体供货时间以通知的时间为准，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需要调减货物

数量，竞选人自行承担因供货数量的调减导致的风险及造成的损失。

5.服务期限：2 年。

二、公告发布时间

2025 年 5月 29日 9:00至 2025年 6 月 5 日 12:00。

三、资格条件

1. 竞选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
注：竞选人须在竞选文件中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竞选人单

位公章。

2.本次比选要求竞选人具备的业绩条件：2022 年 1 月 1 日至竞

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止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，具有 1 项具有竞

选文件相同车型销售业绩。

注：提供合同复印件，并加盖竞选人公章，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

时间，业绩金额以对应合同业绩发票的金额为准。



3.经销商参与竞选的需出具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的合法有

效的授权书。

注：提供授权书。

4.本项目不接受竞选人以联合体形式参与竞选。

注：提供承诺书，格式自拟。

四、采购内容及数量

采购内容：冲洗车。

采购数量：合同签订 2 辆，具体以采购人实际需求为准，竞选人

应自行考虑并承担需求变动可能造成的经济或其他损失。

五、商务要求

（一）合同期限：合同服务期限 2年。

（二）技术质量要求

1.发动机额定功率≥110kw；

2.尾气排放标准为国 VI；

3.整车总质量 4500±500kg，整备质量≥3250kg，额定载质量≥

500；

4.前悬/后悬≤1190/1640mm；

5.接近角/离去角≥12/15°；

6.长 5900±100mm，宽 2000±100mm，高 2300±100mm；

7.轴荷≥1800/2690kg；

8.水箱最大容积≥4.5立方；

9.车辆有足够的刚度、强度，所有结构件在作业过程中不得产生

永久性变形，在正常运行条件下车辆的使用寿命不得低于 8年；

10.底盘为福田、上汽、东风等同档次品牌；发动机为国内知名

品牌；



11.驾驶室内准乘人数≥2 人；

12.配备箭头灯，低压卷盘总成（包含水管、卷盘及喷枪，其中

低压卷盘总成作业距离不低于 10m）；

13.要求车辆注册登记为蓝色牌照。

（三）供货要求

接到采购人的供货通知后 10天内货到指定现场，具体供货时间

以通知的时间为准。

（四）售后服务

1.竞选人所供设备的质保期从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，整车质

保时间不低于 12个月，实际时间以中选人承诺响应为准。

2.竞选人质保期限内无条件负责所投设备因质量问题的维修，承

诺接到故障报告 2 小时内到现场、24 小时内解决问题；实际时间以

中选人承诺响应为准。

（五）验收

货到现场后进行初步验收，初步验收合格后进行一个月试运行，

试运行完成后进行最终验收。

1.验收内容：

A.到货验收：外形尺寸、质量参数、铭牌、技术资料清单、备品

备件清单、油漆、焊接、紧固、液压、气路、电器、操纵、灯具、主

要总成验证。

B.最终验收：对冲洗情况、发动机运行情况、电器系统运行情况

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试运行。

（六）培训

1.竞选人应承诺及时对采购人相关人员进行培训；

2.培训内容含有车辆专用装置的工作原理（包括电气原理、液压



原理、机构工作原理和控制原理等）、操作要点、常见故障、保养与

维护、安全规则等；

3.培训目标：操作人员以能独立、正确操作为限，保障车辆正常

运行。

（七）付款方式

付款方法和条件为：

（1）每批货物到货后，该批货物试运行验收和最终验收均合格，

买方收到下列单据并经审核无误后，买方支付至该批货物结算金额的

97%给卖方。

A.支付申请；

B.到货验收报告及最终验收报告资料原件；

C.提供满足税法规定的完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；

D.买方要求的其他结算表格及资料。

（2）留结算金额的 3%作为质保金，待质保期结束后，买方收到

下列单据并经审核无误后买方将支付至该批货物结算金额的 100%给

卖方。

A.质量保修责任期终止申请报告 1 份；

B.结算资料复印件 1份；

C.提供收据；

特别提醒：需对以上商务要求进行全部符合性响应，格式自拟。

六、报价要求

1.竞选报价为综合包干单价，包含但不限于设备（材料）费、税

费、运输费、检验验收费、第三方检验费（如果有）、装（卸）费用、

管理费、利润、培训费、试运行、售后服务、质保期内的备品备件、

易损件、代理服务费、入场交易费等所有费用。



2.竞选人只允许有一个竞选报价。

3.车辆的购置税、上牌费以及使用过程中必要的交强险和商业险

费用由采购人承担。

4.本次采购设定最高限价：本次采购单价最高限价为 16.20 万元/

辆（含税），竞选人的竞选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，否则，按否决竞

选处理。

5.报价文件每页需加盖公章。

6.报价文件密封与标记：文件袋封口处应加盖公章。

7.具体报价文件格式详见附件。

七、报价文件递交

（一）现场递交

有意向参与报价的单位或个人自行前往询价单位，递交报价文件。

地址：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重科大创新加速器 301 室

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：张老师，联系电话： 17323679928，

023-41661268

递交时间：2025年 5月 29日 10:00至 2025 年 6月 5 日 12:00。

（二）非现场递交

有意向参与报价的单位或个人可通过快递的方式，递交报价文件。

以询价单位收到快递时间为递交报价文件时间，各报价单位和个人自

行考虑快递时间差，造成的错过报价时间的风险由其自行承担。

地址：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重科大创新加速器 301 室

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：张老师，联系电话： 17323679928，

023-41661268

（三）特别说明

报价文件逾期递交或未递交至指定地点的，询价单位不予接受；



报价文件未进行密封并加盖公章的，询价单位不予接受。

八、成交原则

1.截止报价文件递交时间，通过资格评审的有效报价单位及个人

不低于 3 家，其中报价最低的拟为成交人，与询价单位洽商签订合同，

合同金额以报价为准。

2.若存在 2家及以上报价相同且报价最低的，询价单位将再次让

其进行报价，且报价不得高于第一次报价，其中价格最低者拟为成交

人，与询价单位洽商签订合同，合同金额以报价为准。

九、重新询价

截止报价文件递交时间，如有效报价单位及个人不足 3 家的，询

价单位将重新进行询价。

十、合同签订

1.成交人在成交通知书下发后 15 日内与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

有限公司璧山分公司签订书面合同。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询价文件和

成交人报价文件作实质性修改。

2.成交人所报价格即为合同价。

3.询价文件、成交人报价文件，均为签订采购合同的依据。

十一、无效报价文件

报价单位或个人及其报价文件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，均为无效报

价文件：

1.不满足询价文件资格条件的。

2.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。

3.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且在被执行期内。

4.被国家、重庆市（含市或任意区县）有关行政部门处以暂停投

标资格行政处罚，且在处罚期限内。



5.被列为限制参与黑名单的，具体以《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》

（http://www. cesg. com cn）”网上发布公告为准。

6.报价文件附有询价单位不能接受的条件的。

7.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报价的。

8.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。

9.未按询价文件要求提供完整的报价文件的。

10.提供的报价文件相关条款低于询价文件要求的。

十二、询价结果发布媒介

本 次 询 价 结 果 在 “ 《 重 庆 市 环 卫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》

（http://www.cesg.com.cn）”网上发布。

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璧山分公司

2025年 5 月 28日


